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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公告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美芝股份，证券代码：002856）将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开

市起复牌。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通过全

景网提供的服务平台（“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以网络互动方式召

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李苏华先生、董事财务总监余梅兰女士、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王雪群女士及独立财务顾问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就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回复，相关主要问题及答复

整理如下： 

1、问：请问这次终止重组，是因为时间上不够还是和对方谈判的一些细节谈不

拢而导致重组失败呢？另外股票复牌后公司是否有增持的动作来保护股价，避免恐

慌性暴跌呢？ 

回复：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各方就重组方案进行了多次论证，鉴于继续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公司本着审慎的原则，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并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调查论证，为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经审

慎研究，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价格

受经营业绩、发展状况、政策形势、市场供求关系、投资者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影响，

公司无法对公司股价趋势做出预测。公司将继续做好主营业务，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

能力，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问：贵公司还会继续重组么？ 

回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自复牌公告之

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若是未来公司涉及重组事项，公司将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问：公司停牌时间比上市时间都长，但是失败结束，是否说明公司资本运作

能力不行? 

回复：公司认为，作为上市公司应以主业为核心，本次并购是为提高公司核心竞

争力而作出的决定，终止本次重组是随着重组进程的深入而决定的，与公司的资本运

作能力并无实质性关联。同时，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坚守以主业为立足资本的原则，在

适当的时候进行资本运作。 

4、问：请问本次购买标的 

回复：标的资产为一家土木建筑行业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为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 

5、问：大约复牌的日期？ 

回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7

年9月18日召开关于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说明会召开之后，

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计划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告同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6、问：重组终止，出这样的公告，在股票市场就以为着利空消息，必然导致股

价较大幅度的异常波动。是否有举措避免股价异常波动？ 

回复：为稳定公司股价，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请



 

查阅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之“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承诺”，公司将严格执行上述

承诺。 

7、问：公司在重组过程中是否有费用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聘请机构等等? 

回复：公司此次聘请了中介机构并与中介机构签订协议，中介机构也付出了相应

的劳动，公司会尊重中介机构的劳动，并会支付相应的报酬；除以上费用，本次重组

还有部分差旅费。 

8、问：支付聘请人员的报酬为何不公告，怎么可以确保合理 

回复：本次重组无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公司与中介机构所签订的协议均根据公司

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审批。 

三、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8 日 




